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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前前前 言言言言

为在浙江省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

准》（GB50189-2005），省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

经验，参考国内外先进经验及兄弟省市有关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

的基础上，制定了本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

1．总则；

2．术语；

3．室内环境节能设计计算参数；

4．建筑和建筑热工设计；

5．采暖、空调和通风节能设计；

6．热水供应

7．建筑电气节能设计

本标准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标准由浙江省建设厅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释，由主编

单位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浙江省公共建筑能耗分析气象参数数据光盘由浙江省标准设计站

统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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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为贯彻执行国家节约能源、环境保护的法规和方针政策，改善公

共建筑的室内热环境，提高采暖、通风、空气调节系统的能源利用效

率，降低建筑能耗，根据《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2005，

并结合我省建筑气候，建筑节能的具体情况制定本标准。

1.0.2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公共建筑节能设计。

1.0.3按本标准进行的建筑节能设计，在保证相同的室内环境参数条件

下，与未采取节能措施前相比，全省公共建筑综合全年采暖、通风、

空气调节和照明的总能耗应减少 50%。

1.0.4公共建筑的节能设计，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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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透明幕墙 transparent curtain wall

可见光可直接透射入室内的幕墙。

2.0.2窗墙面积比 area ratio of window to wall

窗户洞口（包括外门透明部分）总面积与同朝向的墙面（包括外

门窗的洞口）总面积的比值。

2.0.3平均窗墙面积比（CM）mean tatio of window area to wall area

整栋建筑某一相同朝向的外墙面上的窗及阳台门的透明部分的总

面积与该朝向的外墙面的总面积（包括外墙中窗和门的面积）之比。

2.0.4建筑物总窗墙比 whole area ratio of window to wall

各朝向外窗（包括外门透明部分）总面积之和与各朝向墙面（包

括外门与窗户洞口）总面积之和的比值。

2.0.5可见光透射比 visible transmittance

透过透明材料的可见光光通量与投射在其表面上的可见光光通量

之比。

2.0.6玻璃窗遮阳系数（SC）sushading coefficient

实际透过窗玻璃的太阳辐射得热，与透过 3mm 厚透明玻璃的太阳

辐射得热之比值。无因次。（原称遮挡系数）

2.0.7综合遮阳系数（Sw）integrated sunshading coefficient

考虑窗本身和窗口的建筑外遮阳装置综合遮阳效果的系数，其值

为玻璃窗本身遮阳系数（SC）与窗口的建筑外遮阳系数（SD）的乘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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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名义工况制冷性能系数（COP） refrigerating coefficient of

peformance

在名义工况下，制冷机的制冷量与其净输入能量之比。无因次。

2.0.9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ntegrated part load value（IPLV）

用一个单一数值表示的空气调节用冷水机组的部分负荷效率指

标，它基于机组部分负荷时的性能系数值，按照机组在各种负荷下运

行时间的加权因素，通过计算获得。无因次。

2.0.10风机的单位风量耗功率（WS）

空气调节和通风系统输送单位风量的风机耗功量，单位为 W/

（m3/h）。

2.0.11 耗电输热比（ EHR） tatio of electricrty consumption to

transferred heat quantity

在采暖室内外计算温度条件下，全日理论水泵输送耗电量与全日

系统供热量的比值，无因次。

2.0.12 输送能效比（ER） tatio of axial power to transferred heat

quantity

空气调节冷热水循环水泵在设计工况点的轴功率，与所输送的显

热交换量的比值，无因次。

2.0.13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权衡判断 building envelope trade-off

option

当建筑设计不能完全满足规定的围护结构热工设计要求时，计算

并比较参照建筑和所设计建筑的全年采暖和空气调节能耗，判定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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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的总体热工性能是否符合节能设计要求。

2.0.14参照建筑 reference building

对围护结构热工性能进行权衡判断时，作为计算全年采暖和空气

调节能耗用的假想建筑。参照建筑的形状、大小、朝向、内部的空间

划分和使用功能与设计建筑完全一致，但围护结构热工参数应符合本

标准的规定值。

2.0.15设计建筑 designed building

正在设计的、需要进行节能设计判定的建筑。

2.0.16 围护结构传热系数（K）overall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of

building envelope

围护结构两侧空气温差为 1K，在单位时间内通过单位面积围护结

构的传热量。单位为 W/（m2·K）

2.0.17 外墙平均传热系数（Km）average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of

exterior wall

外墙主体部位传热系数与热桥部位传热系数按照面积的加权平均

值。单位为 W/（m2·K）。



7

3．室内环境节能设计计算参数

3.0.1集中采暖系统室内计算温度应符合表 3.0.1-1的规定；空气调

节系统室内计算参数应符合表 3.0.1-2的规定。

表 3.0.1-1集中采暖系统室内计算温度

建筑类型及房间名称 室内温度

（℃）

建筑类型及房间名称 室 内 温

度（℃）

1 办公楼：

门厅、楼（电）梯间

办公室

会议室、接待室、多功能厅

走道、洗手间、公共食堂

车库

16
20
18
16
5

6 体育：

比赛厅（不含体操）、练习厅

休息厅

运动员、教练员更衣、休息室

游泳馆

16
18
20
26

2 餐饮：

餐厅、饮食、小吃、办公室

洗碗间

制作间、洗手间、配餐间

厨房、热加工间

干菜、饮料库

18
16
16
10
8

7 商业：

营业厅（百货、书籍）

鱼肉、蔬菜营业厅

副食营业厅（油、盐、杂货）、

洗手间

办公室

米面贮藏间

百货仓库

18
14

16
20
5
10

3 影剧院：

门厅、走道

观众厅、放映室、洗手间

休息厅、吸烟室

化妆间

14
16
18
20

8 旅馆：

大厅、接待室（厅）

客房、办公室

餐厅、会议室

走道、楼（电）梯间

公共浴室

公共洗手间

16
20
18
16
25
16

4 交通：

民航候机厅、办公室

候车厅、售票厅

公共洗手间

20
16
16

5 银行：

营业大厅

走道、洗手间

办公室

楼（电）梯间

18
16
20
14

9 图书馆：

大厅

洗手间

办公室、阅览室

报告厅、会议室

特藏、胶卷、书库

16
16
20
18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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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0.1-2空气调节系统室内计算参数

参数 冬季 夏季

温度（℃）
一般房间 20 26

大堂、过厅 18 室内外温差≤10

风速（υ）（m/s） 0.10≤υ≤0.20 0.15≤υ≤0.30

相对温度（%） 30~60 40~65

3.0.2公共建筑主要空间的设计新风量，应符合表 3.0.2的规定。

表 3.0.2公共建筑主要空间的设计新风量

建筑类型与房间名称 新风量[m3/(h·p)]

旅

游

旅

馆

客房

5星级 50

4星级 40

3星级 30

餐厅、宴会厅、多功能厅

5星级 30

4星级 25

3星级 20

2星级 20

大堂、四季厅 4~5星级 10

商业、服务用房
4~5星级 20

2~3星级 10

美容、理发、康乐设施用房 30

旅店 客房
一~三级 30

四级 20

文化

娱乐

影剧院、音乐厅、录像厅 20

游艺厅、舞厅（包括卡拉 OK歌厅） 30

酒吧、茶座、咖啡厅 10

体育馆 20

商场（店）、书店 20

饭馆（餐厅） 20

办公室 30

学校 教室

小学 11

初中 14

高中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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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筑与建筑热工设计

4.1 建筑设计

4.1.1 建筑总平面的规划布局和单体平面设计，应有利于减少夏季的

太阳热辐射；冬季获得较多的日照和避开冬季主导风向；春秋季节应

充分利用自然通风。总体规划设计中还应充分利用阳光、水体、风、

绿化等自然资源进行多方位的节能设计。

4.1.2 建筑单体的主体朝向宜采用南偏东 30°至南偏西 15°或当地

最佳朝向，主要房间宜避开冬季主导风向的朝向和夏季最大日照的西

向。各气象区主导风向频率与风速见附录 E。

4.1.3 建筑物的体形宜避免过多的凹凸与错落，体形系数不宜大于

0.40 。

4.1.4 按照建筑物能耗情况以及围护结构能耗占全年建筑总能耗的

比例特征，划分以下三类公共建筑：

1、单幢建筑面积大于 20000 ㎡（含 20000 ㎡），或全面设置空

气调节系统的公共建筑为甲类建筑。

2、单幢建筑面积小于 20000 ㎡，且不设置或部分设置空气调

节系统的公共建筑为乙类建筑。

3、一年中在夏、冬二季冷热负荷处于峰值时建筑物停用，且

不设置空气调节系统的公共建筑为丙类建筑。

4.1.54.1.54.1.54.1.5 公共建筑的外窗公共建筑的外窗公共建筑的外窗公共建筑的外窗（（（（包括透明幕墙包括透明幕墙包括透明幕墙包括透明幕墙））））应符合下列规定应符合下列规定应符合下列规定应符合下列规定。。。。当其中当其中当其中当其中 1111，，，，

2222，，，，3333，，，，4444 款之一不能满足要求时，必须按本标准第款之一不能满足要求时，必须按本标准第款之一不能满足要求时，必须按本标准第款之一不能满足要求时，必须按本标准第 4.34.34.34.3 节的规定进行节的规定进行节的规定进行节的规定进行

权衡判断。权衡判断。权衡判断。权衡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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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甲类建筑的东、西朝向的窗墙面积比不应大于、甲类建筑的东、西朝向的窗墙面积比不应大于、甲类建筑的东、西朝向的窗墙面积比不应大于、甲类建筑的东、西朝向的窗墙面积比不应大于 0.70,0.70,0.70,0.70,南南南南、、、、北北北北

向不大于向不大于向不大于向不大于 0.800.800.800.80，且建筑物总窗墙面积比不应大于，且建筑物总窗墙面积比不应大于，且建筑物总窗墙面积比不应大于，且建筑物总窗墙面积比不应大于 0.700.700.700.70。。。。

2222、乙类建筑每个朝向的窗墙面积比均不应大于、乙类建筑每个朝向的窗墙面积比均不应大于、乙类建筑每个朝向的窗墙面积比均不应大于、乙类建筑每个朝向的窗墙面积比均不应大于 0.800.800.800.80。。。。

3333、丙类建筑每个朝向的窗墙面积比均不应大于、丙类建筑每个朝向的窗墙面积比均不应大于、丙类建筑每个朝向的窗墙面积比均不应大于、丙类建筑每个朝向的窗墙面积比均不应大于 0.500.500.500.50。。。。

4444、、、、当单一朝向的窗墙面积比小于当单一朝向的窗墙面积比小于当单一朝向的窗墙面积比小于当单一朝向的窗墙面积比小于 0.400.400.400.40时时时时，，，，玻璃玻璃玻璃玻璃（（（（或其他透明或其他透明或其他透明或其他透明

材料）的可见光透射比不应小于材料）的可见光透射比不应小于材料）的可见光透射比不应小于材料）的可见光透射比不应小于 0.400.400.400.40。。。。

5、外窗的气密性不低于《建筑外窗气密性分级及其检测方法》

GB7107 中规定的 4 级要求。

6、透明幕墙的气密性不应低于《建筑幕墙物理性能分级》

GB/T15225 规定的 3 级。

7、外窗可开启面积不应小于窗面积的 30% 。透明幕墙应在每

个独立开间设有可开启部分或设置通风换气装置。对于一般房间，可

开启部分面积不宜小于地面面积的 2%。

4.1.64.1.64.1.64.1.6 屋顶透明部分的面积不应大于屋顶总面积的屋顶透明部分的面积不应大于屋顶总面积的屋顶透明部分的面积不应大于屋顶总面积的屋顶透明部分的面积不应大于屋顶总面积的 20%20%20%20%。。。。当不能满足本当不能满足本当不能满足本当不能满足本

条文的规定时，必须按本标准条文的规定时，必须按本标准条文的规定时，必须按本标准条文的规定时，必须按本标准 4.34.34.34.3 节的规定进行权衡判断。节的规定进行权衡判断。节的规定进行权衡判断。节的规定进行权衡判断。

4.1.7 建筑外窗（包括透明幕墙）宜设置外部遮阳，建筑屋顶透明部分

应设置遮阳。外部遮阳的遮阳系数按本标准附录 A 确定。

4.1.8 建筑的外墙与屋面的热桥部位以及地下室外墙及地面内表面温

度不应低于室内空气露点温度。

4.1.9 当建筑物地下室的房间被利用，并设有空气调节设施时此部位地

下室的外墙及地面应有保温处理，并使其热阻 R≧1.2m
2
·K/W。

4.1.10 当建筑物地下室未设置空气调节设施时，与空调区相邻顶板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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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系数应按接触室外空气的架空楼板执行。

4.1.11 建筑物外门宜设门斗，或采取保温隔热节能措施。

4.1.12 建筑物外墙的色彩宜采用浅色。

4.1.13 建筑物平屋面宜采用植被屋面或架空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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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围护结构热工设计控制指标

4.2.14.2.14.2.14.2.1 根据根据根据根据 4.1.44.1.44.1.44.1.4 条规定的各类公共建筑，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应分条规定的各类公共建筑，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应分条规定的各类公共建筑，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应分条规定的各类公共建筑，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应分

别符合表别符合表别符合表别符合表 4.2.1-14.2.1-14.2.1-14.2.1-1，，，，2222，，，，3333的规定，其中外墙的传热系数为加权平均的规定，其中外墙的传热系数为加权平均的规定，其中外墙的传热系数为加权平均的规定，其中外墙的传热系数为加权平均值值值值

KmKmKmKm。当本条文的规定不能满足时，必须按本标准。当本条文的规定不能满足时，必须按本标准。当本条文的规定不能满足时，必须按本标准。当本条文的规定不能满足时，必须按本标准 4.34.34.34.3 节的规定进行权节的规定进行权节的规定进行权节的规定进行权

衡判断。衡判断。衡判断。衡判断。

表表表表 4.2.1-14.2.1-14.2.1-14.2.1-1 甲类建筑围护结构传热系数和遮阳系数限值甲类建筑围护结构传热系数和遮阳系数限值甲类建筑围护结构传热系数和遮阳系数限值甲类建筑围护结构传热系数和遮阳系数限值

围护结构部位围护结构部位围护结构部位围护结构部位 传热系数传热系数传热系数传热系数 KKKK W/W/W/W/（㎡（㎡（㎡（㎡····KKKK））））

屋面屋面屋面屋面 ≤≤≤≤0.500.500.500.50

外墙（包括非透明幕墙）外墙（包括非透明幕墙）外墙（包括非透明幕墙）外墙（包括非透明幕墙） ≤≤≤≤0.700.700.700.70

底面接触室外空气的架空或外挑楼板底面接触室外空气的架空或外挑楼板底面接触室外空气的架空或外挑楼板底面接触室外空气的架空或外挑楼板 ≤≤≤≤0.700.700.700.70

窗墙面积比窗墙面积比窗墙面积比窗墙面积比
传热系数传热系数传热系数传热系数 KKKK

W/W/W/W/（㎡（㎡（㎡（㎡····KKKK））））

遮阳系数遮阳系数遮阳系数遮阳系数 SwSwSwSw

（东、南、西向（东、南、西向（东、南、西向（东、南、西向////

北向）北向）北向）北向）

单一朝向外窗单一朝向外窗单一朝向外窗单一朝向外窗

（包括透明幕（包括透明幕（包括透明幕（包括透明幕

墙）墙）墙）墙）

窗墙面积比窗墙面积比窗墙面积比窗墙面积比≤≤≤≤0.20.20.20.2 ≤≤≤≤3.33.33.33.3 ————

0.2<0.2<0.2<0.2<窗墙面积比窗墙面积比窗墙面积比窗墙面积比≤≤≤≤0.30.30.30.3 ≤≤≤≤2.52.52.52.5 ≤≤≤≤0.40/0.40/0.40/0.40/————

0.3<0.3<0.3<0.3<窗墙面积比窗墙面积比窗墙面积比窗墙面积比≤≤≤≤0.40.40.40.4 ≤≤≤≤2.12.12.12.1 ≤≤≤≤0.35/0.400.35/0.400.35/0.400.35/0.40

0.4<0.4<0.4<0.4<窗墙面积比窗墙面积比窗墙面积比窗墙面积比≤≤≤≤0.50.50.50.5 ≤≤≤≤2.02.02.02.0 ≤≤≤≤0.32/0.400.32/0.400.32/0.400.32/0.40

0.5<0.5<0.5<0.5<窗墙面积比窗墙面积比窗墙面积比窗墙面积比≤≤≤≤0.70.70.70.7 ≤≤≤≤1.81.81.81.8 ≤≤≤≤0.28/0.350.28/0.350.28/0.350.28/0.35

0.7<0.7<0.7<0.7<窗墙面积比窗墙面积比窗墙面积比窗墙面积比≤≤≤≤0.80.80.80.8 ≤≤≤≤1.41.41.41.4 ≤≤≤≤0.25/0.280.25/0.280.25/0.280.25/0.28

屋顶透明部分屋顶透明部分屋顶透明部分屋顶透明部分 ≤≤≤≤2.02.02.02.0 ≤≤≤≤0.280.280.280.28

注注注注：：：：有外遮阳时有外遮阳时有外遮阳时有外遮阳时，，，，遮阳系数遮阳系数遮阳系数遮阳系数====玻璃窗的遮阳系数玻璃窗的遮阳系数玻璃窗的遮阳系数玻璃窗的遮阳系数××××外遮阳的遮阳系数外遮阳的遮阳系数外遮阳的遮阳系数外遮阳的遮阳系数；；；；无外遮阳时无外遮阳时无外遮阳时无外遮阳时，，，，

遮阳系数遮阳系数遮阳系数遮阳系数====玻璃窗面积的遮阳系数玻璃窗面积的遮阳系数玻璃窗面积的遮阳系数玻璃窗面积的遮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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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2.1-24.2.1-24.2.1-24.2.1-2 乙类建筑围护结构传热系数和遮阳系数限值乙类建筑围护结构传热系数和遮阳系数限值乙类建筑围护结构传热系数和遮阳系数限值乙类建筑围护结构传热系数和遮阳系数限值

围护结构部位围护结构部位围护结构部位围护结构部位 传热系数传热系数传热系数传热系数 KKKK W/W/W/W/（㎡（㎡（㎡（㎡····KKKK））））

屋屋屋屋 面面面面 ≤≤≤≤0.700.700.700.70

外墙外墙外墙外墙((((包括非透明幕墙包括非透明幕墙包括非透明幕墙包括非透明幕墙)))) ≤≤≤≤1.01.01.01.0

底面接触室外空气的架空或外挑楼板底面接触室外空气的架空或外挑楼板底面接触室外空气的架空或外挑楼板底面接触室外空气的架空或外挑楼板 ≤≤≤≤1.01.01.01.0

窗墙面积比窗墙面积比窗墙面积比窗墙面积比 传热系数传热系数传热系数传热系数 KKKK

W/W/W/W/（㎡（㎡（㎡（㎡····KKKK））））

遮阳系数遮阳系数遮阳系数遮阳系数 Sw(Sw(Sw(Sw(东东东东、、、、

南、西向南、西向南、西向南、西向////北向北向北向北向

单一朝向外窗单一朝向外窗单一朝向外窗单一朝向外窗

((((包括透明幕包括透明幕包括透明幕包括透明幕

墙墙墙墙))))

窗墙面积比窗墙面积比窗墙面积比窗墙面积比≤≤≤≤0.20.20.20.2 ≤≤≤≤4.74.74.74.7 ————

0.20.20.20.2＜窗墙面积比＜窗墙面积比＜窗墙面积比＜窗墙面积比≤≤≤≤0.30.30.30.3 ≤≤≤≤3.53.53.53.5 ≤≤≤≤0.55/0.55/0.55/0.55/————

0.30.30.30.3＜窗墙面积比＜窗墙面积比＜窗墙面积比＜窗墙面积比≤≤≤≤0.40.40.40.4 ≤≤≤≤3.03.03.03.0 ≤≤≤≤0.50/0.600.50/0.600.50/0.600.50/0.60

0.40.40.40.4＜窗墙面积比＜窗墙面积比＜窗墙面积比＜窗墙面积比≤≤≤≤0.50.50.50.5 ≤≤≤≤2.82.82.82.8 ≤≤≤≤0.45/0.550.45/0.550.45/0.550.45/0.55

0.50.50.50.5＜窗墙面积比＜窗墙面积比＜窗墙面积比＜窗墙面积比≤≤≤≤0.70.70.70.7 ≤≤≤≤2.52.52.52.5 ≤≤≤≤0.40/0.500.40/0.500.40/0.500.40/0.50

0.7<0.7<0.7<0.7<窗墙面积比窗墙面积比窗墙面积比窗墙面积比≤≤≤≤0.80.80.80.8 ≤≤≤≤2.02.02.02.0 ≤≤≤≤0.35/0.400.35/0.400.35/0.400.35/0.40

屋顶透明部分屋顶透明部分屋顶透明部分屋顶透明部分 ≤≤≤≤3.03.03.03.0 ≤≤≤≤0.400.400.400.40

注：有外遮阳时，遮阳系数注：有外遮阳时，遮阳系数注：有外遮阳时，遮阳系数注：有外遮阳时，遮阳系数====玻璃窗的遮阳系数玻璃窗的遮阳系数玻璃窗的遮阳系数玻璃窗的遮阳系数××××外遮阳的遮阳系数；无外遮阳外遮阳的遮阳系数；无外遮阳外遮阳的遮阳系数；无外遮阳外遮阳的遮阳系数；无外遮阳

时，时，时，时，

遮阳系数遮阳系数遮阳系数遮阳系数====玻璃窗的遮阳系数玻璃窗的遮阳系数玻璃窗的遮阳系数玻璃窗的遮阳系数

表表表表 4.2.1-34.2.1-34.2.1-34.2.1-3 丙类建筑围护结构传热系数和遮阳系数限值丙类建筑围护结构传热系数和遮阳系数限值丙类建筑围护结构传热系数和遮阳系数限值丙类建筑围护结构传热系数和遮阳系数限值

围护结构部位围护结构部位围护结构部位围护结构部位 传热系数传热系数传热系数传热系数 KKKK W/W/W/W/（㎡（㎡（㎡（㎡····KKKK））））

屋屋屋屋 面面面面 ≤≤≤≤1.01.01.01.0

外墙外墙外墙外墙((((包括非透明幕墙包括非透明幕墙包括非透明幕墙包括非透明幕墙)))) ≤≤≤≤1.51.51.51.5

底面接触室外空气的架空或外挑楼板底面接触室外空气的架空或外挑楼板底面接触室外空气的架空或外挑楼板底面接触室外空气的架空或外挑楼板 ≤≤≤≤1.51.51.51.5

窗墙面积比窗墙面积比窗墙面积比窗墙面积比 传热系数传热系数传热系数传热系数 KW/(KW/(KW/(KW/(㎡㎡㎡㎡

K)K)K)K)

遮阳系数遮阳系数遮阳系数遮阳系数 Sw(Sw(Sw(Sw(东、东、东、东、

南、西向南、西向南、西向南、西向////北向北向北向北向

单一朝向外窗单一朝向外窗单一朝向外窗单一朝向外窗

((((包括透明幕包括透明幕包括透明幕包括透明幕

墙墙墙墙))))

窗墙面积比窗墙面积比窗墙面积比窗墙面积比≤≤≤≤0.20.20.20.2 ≤≤≤≤5.45.45.45.4 ————

0.20.20.20.2＜窗墙面积比＜窗墙面积比＜窗墙面积比＜窗墙面积比≤≤≤≤0.30.30.30.3 ≤≤≤≤4.74.74.74.7 ————

0.30.30.30.3＜窗墙面积比＜窗墙面积比＜窗墙面积比＜窗墙面积比≤≤≤≤0.40.40.40.4 ≤≤≤≤4.04.04.04.0 ————

0.40.40.40.4＜窗墙面积比＜窗墙面积比＜窗墙面积比＜窗墙面积比≤≤≤≤0.50.50.50.5 ≤≤≤≤3.53.53.53.5 ≤≤≤≤0.800.800.800.80

屋顶透明部分屋顶透明部分屋顶透明部分屋顶透明部分 ≤≤≤≤4.04.04.04.0 ≤≤≤≤0.600.600.600.60

注注注注：：：：有外遮阳时有外遮阳时有外遮阳时有外遮阳时，，，，遮阳系数遮阳系数遮阳系数遮阳系数====玻璃窗的遮阳系数玻璃窗的遮阳系数玻璃窗的遮阳系数玻璃窗的遮阳系数××××外遮阳的遮阳系数外遮阳的遮阳系数外遮阳的遮阳系数外遮阳的遮阳系数；；；；无外遮阳时无外遮阳时无外遮阳时无外遮阳时，，，，

遮阳系数遮阳系数遮阳系数遮阳系数====玻璃窗的遮阳系数玻璃窗的遮阳系数玻璃窗的遮阳系数玻璃窗的遮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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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的权衡判断

4.3.14.3.14.3.14.3.1 首先计算参照建筑在规定条件下的全年采暖和空气调节能耗，首先计算参照建筑在规定条件下的全年采暖和空气调节能耗，首先计算参照建筑在规定条件下的全年采暖和空气调节能耗，首先计算参照建筑在规定条件下的全年采暖和空气调节能耗，

然后计算所设计建筑在相同条件下的全年采暖和空气调节能耗，当所然后计算所设计建筑在相同条件下的全年采暖和空气调节能耗，当所然后计算所设计建筑在相同条件下的全年采暖和空气调节能耗，当所然后计算所设计建筑在相同条件下的全年采暖和空气调节能耗，当所

设计建筑的采暖和空气调节能耗不大于参照建筑的采暖和空气调节能设计建筑的采暖和空气调节能耗不大于参照建筑的采暖和空气调节能设计建筑的采暖和空气调节能耗不大于参照建筑的采暖和空气调节能设计建筑的采暖和空气调节能耗不大于参照建筑的采暖和空气调节能

耗时，判定围护结构的总体热工性能符合节能要求。当所设计建筑的耗时，判定围护结构的总体热工性能符合节能要求。当所设计建筑的耗时，判定围护结构的总体热工性能符合节能要求。当所设计建筑的耗时，判定围护结构的总体热工性能符合节能要求。当所设计建筑的

采暖和空气调节能耗大于参照建筑的采暖和空气调节能耗时，应调整采暖和空气调节能耗大于参照建筑的采暖和空气调节能耗时，应调整采暖和空气调节能耗大于参照建筑的采暖和空气调节能耗时，应调整采暖和空气调节能耗大于参照建筑的采暖和空气调节能耗时，应调整

设计参数重新计算，直至所设计建筑的采暖和空气调节能耗不大于参设计参数重新计算，直至所设计建筑的采暖和空气调节能耗不大于参设计参数重新计算，直至所设计建筑的采暖和空气调节能耗不大于参设计参数重新计算，直至所设计建筑的采暖和空气调节能耗不大于参

照建筑的采暖和空气调节能耗。照建筑的采暖和空气调节能耗。照建筑的采暖和空气调节能耗。照建筑的采暖和空气调节能耗。

4.3.2 参照建筑的形状、大小、朝向、内部的空间划分和使用功能应与

所设计建筑完全一致。当所设计建筑的窗墙面积比大于本标准第 4.1.5

条时，参照建筑的每个窗户（透明幕墙）均应按比例缩小，使参照建

筑的窗墙面积比符合本标准第 4.1.5 条的规定。当所设计建筑的屋顶

透明部分的面积大于本标准第 4.1.6 条的规定时，参照建筑的屋顶透

明部分的面积应按比例缩小，使参照建筑的屋顶透明部分的面积符合

本标准第 4.1.6 条的规定。

4.3.3在做权衡计算时所采用的气象参数为本标准配套提供的我省各地

气象参数。当建筑所处地区未列入本标准配套的气象参数时，应参照

地理位置最邻近的城市的数据资料作为设计依据。

4.3.4 参照建筑外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参数取值应完全符合本标准第

4.2.1 条的规定。

4.3.5 设计建筑和参照建筑全年采暖和空气调节能耗的计算必须按本

标准附录 B 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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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采暖、通风和空气调节节能设计

5.1 一般规定

5.1.15.1.15.1.15.1.1施工图设计阶段，必须对每一个采暖空调房间或区域进行热负荷施工图设计阶段，必须对每一个采暖空调房间或区域进行热负荷施工图设计阶段，必须对每一个采暖空调房间或区域进行热负荷施工图设计阶段，必须对每一个采暖空调房间或区域进行热负荷

和逐项逐时的冷负荷计算。和逐项逐时的冷负荷计算。和逐项逐时的冷负荷计算。和逐项逐时的冷负荷计算。

5.1.2 能耗的计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采用集中冷源和热源实施区域供冷和供热时采用集中冷源和热源实施区域供冷和供热时采用集中冷源和热源实施区域供冷和供热时采用集中冷源和热源实施区域供冷和供热时，，，，每幢建筑的冷每幢建筑的冷每幢建筑的冷每幢建筑的冷

源和热源入口处，应设置冷量和热量计量装置；源和热源入口处，应设置冷量和热量计量装置；源和热源入口处，应设置冷量和热量计量装置；源和热源入口处，应设置冷量和热量计量装置；

2． 对冷源和热源的集中能耗设施应设置能源消耗计量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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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采暖

5.2.1应根据建筑的特点、采暖期天数、能源消耗量和运行费用等因素，

经技术经济综合分析比较后确定是否另外设置集中采暖系统。集中采

暖系统应采用热水作为热媒。

5.2.2公共建筑内的高大空间，宜采用辐射供暖方式，或采用辐射供暖

作为补充。

5.2.3集中热水散热器采暖系统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合理划分和均匀布置环路系统；

2．集中采暖系统在保证能分室（区）进行室温调节的前提下，可

采用下列任一制式；系统的划分和布置应能实现分区热量计量。

⑴上/下分式垂直双管；

⑵下分式水平双管；

⑶上分式垂直单双管；

⑷上分式全带跨越管的垂直单管；

⑸下分式全带跨越管的水平单管。

5.2.4散热器宜明装，散热器的外表面应刷非金属性涂料。

5.2.5散热器的散热面积，应根据热负荷计算确定。确定散热器所需散

热量时，应扣除室内明装管道的散热量。

5.2.6集中采暖系统供水或回水管的分支管路上，应根据水力平衡要求

设置水力平衡装置。

5.2.7集中热水采暖系统热水循环水泵的耗电输热比（EHR），应符合下

式要求：

EHR=N/Qη （5.2.7-1）

EHR≤0.0056（b+αΣL）/△t （5.2.7-2）

式中 N——水泵在设计工况点的轴功率（kW）；

Q——建筑供热负荷（kW）；

η——考虑电机和传动部分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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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采用直联方式时，η=0.85；

当采用联轴器连接方式时，η=0.83；

△t——设计供回水温差（℃）。系统中管道全部采用钢管连接

时，取△t=25℃；系统中管道有部分采用塑料管材料连

接时，取△t=20℃

ΣL——室外主干线（包括供回水管）总长度（m）；

当ΣL≤500m时，α=0.0115，b=14；

当 500＜ΣL≤1000m 时，α=0.0069，b=16.3；

当 1000＜ΣL≤2000m时，α=0.0046，b=18.6；

当 △t=25℃时：

N≤0.000224（b+αΣL）Qη （5.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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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通风与空气调节

5.3.1使用时间、温度、湿度等要求条件不同的空气调节区，不应划分

在同一个空气调节风系统中。

5.3.2房间面积或空间较大、人员较多或有必要集中进行温、湿度控制

的空气调节区，其空气调节风系统宜采用全空气空气调节系统，不宜

采用风机盘管系统。

5.3.3设计全空气空气调节系统并当功能上无特殊要求时，应采用单风

管送风方式。

5.3.4下列全空气空气调节系统宜采用变风量空气调节系统：

1．同一个空气调节风系统中，各空调区的冷、热负荷差异和变化

大、低负荷运行时间较长，且需要分别控制各空气调节区温度；

2．建筑内区全年需要送冷风。

5.3.5采用变风量全空气空气调节系统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空气调节系统主风机采用变速调节；

2． 采取保证最小新风量要求的措施，并应在设计文件中标明每

个变风量未端装置的最小送风量；

3． 当采用变风量的送风末端装置，送风口应满足室内气流组织

的要求。

5.3.6设计定风量全空气空气调节系统时，宜采取实现全新风运行或可

调新风比的措施，同时设计相应的排风系统。新风量的控制与工况的

转换，宜采用新风和回风的焓值控制方法。

5.3.7当一个空气调节风系统负担多个使用空间时，系统的新风量应按

下列公式计算确定：

Y=X/（1+X-Z） （5.3.7-1）

Y=Vot/Vst （5.3.7-2）

X=Von/Vst （5.3.7-3）

Z= Voc/Vsc （5.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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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Y——修正后的系统新风量在送风量中的比例；

Vot——修正后的总新风量（m3/h）；

Vst——总送风量，即系统中所有房间送风量之和（m3/h）；

X——未修正的系统新风量在送风量中的比例；

Von——系统中所有房间的新风量之和（m3/h）；

Z——需求最大的房间的新风比；

Voc——需求最大的房间的新风量（m3/h）；

Vsc——需求最大的房间的送风量（m3/h）。

5.3.8在人员密度相对较大且变化较大的空间，宜采用新风需求控制。

即根据室内 CO2浓度检测值增加或减少新风量，使 CO2浓度始终维持

在卫生标准规定的限值内。

5.3.9当采用人工冷、热源对空气调节系统进行预冷或预热运行时，新

风系统应能关闭；当采用室外空气进行预冷时，应尽量利用新风系统。

5.3.10建筑物空气调节内、外区应根据室内进深、分隔、朝向、楼层以

及围护结构特点等因素划分。内、外区宜分别设置空气调节系统并注

意防止冬季室内冷热风的混合损失。

5.3.11设计风机盘管系统加新风系统时，新风宜直接送入各空气调节

区，不宜经过风机盘管机组后再送出。

5.3.12建筑顶层、或者吊顶上部存在较大发热量、或者吊顶空间较高时，

不宜直接从吊顶内回风。

5.3.13建筑物内设有集中排风系统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宜设置排风

热回收装置。排风热回收装置（全热和显热）的额定热回收率制冷工

况下不应低于 55%，制热工况下不应低于 60%。对于设置全新风运行

工况的系统宜设置跨越回收装置设置旁通管。

1 送风量大于或等于 3000m3/h的直流式空气调节系统，且新风与

排风的温度差大于或等于 8℃；

2 设计新风量大于或等于 4000m3/h的空气调节系统，且新风与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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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的温度差大于或等于 8℃；

3 设有独立新风和排风系统；

5.3.14有人员长期停留且不设置集中新风、排风系统的空气调节区（房

间），宜在各空气调节区（房间）分别安装带热回收功能的双向换气装

置。

5.3.15选配空气过滤器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粗效过滤器的初阻力小于或等于 50Pa（粒径大于或等于 5.0μm，

效率：80%＞E≥20%）；终阻力小于或等于 100Pa；

2 中效过滤器的初阻力小于或等于 80Pa（粒径大于或等于 1.0μm，

效率：70%＞E≥20%）；终阻力小于或等于 160Pa；

3 全空气空气调节的过滤器，应能满足全新风运行的要求。

5.3.16 空气调节风系统不应设计土建风道作为空气调节系统的送风道

和已经过冷、热处理后的新风送风道。不得已而使用土建风道时，必

须采取可靠的防漏风和绝热措施。

5.3.17空气调节系统中组合式空气调节机组的漏风率不应大于 1%。

5.3.18空气调节冷、热水系统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采用闭式循环水系统；

2 只要求按季节进行供冷和供热转换的空气调节系统，应采用两

管制水系统；

3 当建筑物内有些空气调节区需全年供冷水，有些空气调节区则

冷、热水定期交替供应时，宜采用分区两管制水系统；

4 全年运行过程中，供冷和供热工况频繁交替转换或需同时使用

的空气调节系统，宜采用四管制水系统；

5 系统较小或各环路负荷特性或压力损失相差不大时，宜采用一

次泵系统；在经过包括设备的适应性、控制系统方案等技术论证后，

在确保系统运行安全可靠且具有较大的节能潜力和经济性的前提下，

一次泵可采用变速调节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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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系统较大、阻力较高、各环路负荷特性或压力损失相差悬殊时，

应采用二次泵系统；二次泵宜根据流量需求的变化采用变速变流量调

节方式；

7 冷水机组的冷水供、回水设计温差不应小于 5℃。在技术可靠、

经济合理的前提下宜尽量加大冷水供、回水温差；

8 空气调节水系统的定压和膨胀，宜采用高位膨胀水箱方式。

5.3.19选择两管制空气调节冷、热水系统的循环水泵时，冷水循环水泵

和热水循环水泵宜分别设置。

5.3.20空气调节冷却水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具有过滤、缓蚀、阻垢、杀菌、灭藻等水处理功能；

2 冷却塔应设置在空气流通条件好的场所；

3 冷却塔补水总管上设置水流量计量装置。

5.3.21空气调节系统送风温差应根据焓湿图（h-d）表示的空气处理过

程计算确定。空气调节系统采用上送风气流组织形式时，宜加大夏季

设计送风温差，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送风高度小于或等于 5m时，送风温差不宜小于 5℃，但不宜大

于 10℃；

2 送风高度大于 5m时，送风温差不宜小于 10℃，但不宜大于 15

℃；

3 采用置换通风方式时，不受限制。

5.3.22建筑空间高度大于或等于 10m、且体积大于 10000m2时，宜采用

分层空气调节系统。

5.3.23有条件时，空气调节送风宜采用通风效率高、空气龄短的置换通

风型送风模式。

5.3.24除特殊情况外，在同一个空气处理系统中，不应同时有加热和冷

却过程。

5.3.25 空气调节风系统的作用半径不宜过大。风机的单位风量耗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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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应按下列计算，并不应大于表 5.3.25中的规定。

Ws=P/(3600ηt) （5.3.25）

式中 Ws——单位风量耗功率[W/（m3/h）]；

P——风机全压值（Pa）；

ηt——包含风机、电机及传动效率在内的总效率（%）。

表 5.3.25风机的单位风量耗功率限值[W/（m3/h）]

系统型式
办公建筑 商业、旅馆建筑

粗效过滤 粗、中效过滤 粗效过滤 粗、中效过滤

两管制定风量系统 0.42 0.48 0.46 0.52

四管制定风量系统 0.47 0.53 0.51 0.58

两管制变风量系统 0.58 0.64 0.62 0.68

四管制变风量系统 0.63 0.69 0.67 0.74

普通机械通风系统 0.32

注：1.普通机械通风系统中不包括厨房等需要特定过滤装置的房间的通风系统；

2.当空气调节机组内采用湿膜加湿方法时，单位风量耗功率可增加 0.053[W/(m3/h)]。

5.3.26应通过详细的水力计算，确定合理的空气调节冷、热水循环泵的

流量和扬程，并选择水泵的设计运行工作点处于高效区。

空气调节冷热水系统的输送能效比（ER）应按下式计算，且不应

大于表 5.3.26中的规定值。

ER=0.002342H/（△T·η） （5.3.27）

式中 H——水泵设计扬程（m）；

△T——供回水温差（℃）；

η——水泵在设计工作点的效率（%）。

表 5.3.26空气调节冷热水系统的最大输送能效比（ER）

管道类型 两管制热水管道 四管制热水管道 空调冷水管道

ER 0.0065 0.0101 0.0241

注:1. 两管制热水管道系统中的输送能效比值，不适用于直燃式冷热水机组和风冷热泵作为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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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空气调节热水系统。

5.3.27空气调节冷热水管的绝热厚度，应按现行国家标准《设备及管道

保冷设计原则》GB/T15586的经济厚度和防表面结露厚度的方法计算，

建筑物内空气调节冷热水管亦可按本标准附录 C的规定选用。

5.3.28空气调节风管绝热层的最小热阻应符合表 5.3.28的规定。

表 5.3.28空气调节风管绝热层的最小热阻

风管类型 最小热阻（m2·K/W）

一般空气调风管 0.74

低温空调风管 1.08

5.3.29空气调节保冷管道的绝热层外，应设置隔汽层和保护层。

5.3.30变冷媒流量空调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经技术经济比较合理时，中小型空调调节系统可采用变冷媒流

量空调系统；

2. 在同一系统中，当不同空气调节区域需要同时供冷和供热时，

宜选择热回收型机组；

3. 不宜使用于振动较大、油污蒸汽较多场所。采用变频技术的变

冷媒流量空调系统不宜使用于产生电磁波或高频波的场所；

4. 室内外机组容量配比根据系统的组成确认其功耗比，作经济技

术分析后决定，最大值不应大于 1.3:1；

5. 系统冷媒管配管长度不宜过长，宜按夏季供冷量修正系数不超

过 0.90的配管长度确定最长配管长度；

6. 在建筑平面设计和立面设计中，均应考虑室外机的合理位置，

即不影响立面景观，又有利于夏季排热、冬季吸热；同时，便于

清洗和维护室外散热器。按下面原则进行室外机的布置：

⑴室外机宜安装在南、北或东南、西南向的外墙或屋面；

⑵室外机应避免室外散热器气流短路；

⑶不应将多层或高层建筑的室外机从下到上逐层依次布置在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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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竖向凹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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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空气调节与采暖系统的冷热源

5.4.1空气调节与采暖系统的冷、热源宜采用集中设置的冷（热）水机

组或供热、换热设备。机组或设备的选择应根据建筑的规模、使用特

征，结合当地能源结构及其价格政策、环保规定等按下列原则经综合

论证后确定：

1 具有城市、区域供热或工厂余热时，宜将城市、区域供热或工

厂余热作为采暖或空调的热源；

2 具有热电厂的地区，宜推广利用电厂余热的供热、供冷技术；

3 具有充足的天然气供应的地区，宜推广应用分布式热电冷联供

和燃气空气调节技术，实现电力和天然气的削峰填谷，提高能源的综

合利用率；

4 具有多种能源（热、电、燃气等）的地区，宜采用复合式能源

供冷、供热技术；

5 具有天然水资源或地热源可供利用时，宜采用水（地）源热泵

供冷、供热技术。

5.4.25.4.25.4.25.4.2 除了符合下列情况之一外，不得采用电热锅炉、电热水器作为除了符合下列情况之一外，不得采用电热锅炉、电热水器作为除了符合下列情况之一外，不得采用电热锅炉、电热水器作为除了符合下列情况之一外，不得采用电热锅炉、电热水器作为

直接采暖和空气调节系统的热源：直接采暖和空气调节系统的热源：直接采暖和空气调节系统的热源：直接采暖和空气调节系统的热源：

1111 电力充足、供电政策支持和电价优惠地区的建筑；电力充足、供电政策支持和电价优惠地区的建筑；电力充足、供电政策支持和电价优惠地区的建筑；电力充足、供电政策支持和电价优惠地区的建筑；

2222 以供冷为主，采暖负荷较小且无法利用热泵提供热源的建筑；以供冷为主，采暖负荷较小且无法利用热泵提供热源的建筑；以供冷为主，采暖负荷较小且无法利用热泵提供热源的建筑；以供冷为主，采暖负荷较小且无法利用热泵提供热源的建筑；

3333 无集中供热与燃气源，用煤、油等燃料受到环保或消防严格限无集中供热与燃气源，用煤、油等燃料受到环保或消防严格限无集中供热与燃气源，用煤、油等燃料受到环保或消防严格限无集中供热与燃气源，用煤、油等燃料受到环保或消防严格限

制的建筑；制的建筑；制的建筑；制的建筑；

4444 夜间可利用低谷电进行蓄热、且总蓄热量不小于设计日空调总夜间可利用低谷电进行蓄热、且总蓄热量不小于设计日空调总夜间可利用低谷电进行蓄热、且总蓄热量不小于设计日空调总夜间可利用低谷电进行蓄热、且总蓄热量不小于设计日空调总

供热量的供热量的供热量的供热量的 30%30%30%30%的建筑；的建筑；的建筑；的建筑；

5555 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地区的建筑；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地区的建筑；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地区的建筑；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地区的建筑；

6666 内内内内、、、、外区合一的变风量系统中需要对局部外区进行加热的建筑外区合一的变风量系统中需要对局部外区进行加热的建筑外区合一的变风量系统中需要对局部外区进行加热的建筑外区合一的变风量系统中需要对局部外区进行加热的建筑。。。。

5.4.35.4.35.4.35.4.3 锅炉的额定热效率，应符合表锅炉的额定热效率，应符合表锅炉的额定热效率，应符合表锅炉的额定热效率，应符合表 5.4.35.4.35.4.35.4.3的规定。的规定。的规定。的规定。

5.4.4燃油、燃气或燃煤锅炉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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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锅炉房单台锅炉的容量，应确保在最大热负荷和低谷热负荷时

都能高效运行；

2．锅炉台数不宜少于 2台，当中、小型建筑设置 1台锅炉能满足热

负荷和检修需要时，可设 1台；

3．应充分利用锅炉产生的多种余热。

表 5.4.35.4.35.4.35.4.3锅炉额定热效率

锅炉类型 热效率（%%%%）

燃煤（Ⅱ类烟煤）蒸汽、热水锅炉 78787878

燃油、燃气蒸汽、热水锅炉 89898989

5.4.55.4.55.4.55.4.5 电机驱动压缩式机组的总装机容量电机驱动压缩式机组的总装机容量电机驱动压缩式机组的总装机容量电机驱动压缩式机组的总装机容量，，，，应按本规范应按本规范应按本规范应按本规范 5.1.15.1.15.1.15.1.1条计算条计算条计算条计算

的冷负荷选定，不另作附加。的冷负荷选定，不另作附加。的冷负荷选定，不另作附加。的冷负荷选定，不另作附加。

5.4.65.4.65.4.65.4.6 在不同类型的公共建筑中使用的电机驱动压缩机的蒸气压缩循在不同类型的公共建筑中使用的电机驱动压缩机的蒸气压缩循在不同类型的公共建筑中使用的电机驱动压缩机的蒸气压缩循在不同类型的公共建筑中使用的电机驱动压缩机的蒸气压缩循

环冷水环冷水环冷水环冷水（（（（热泵热泵热泵热泵））））机组机组机组机组，，，，在额定制冷工况和规定条件下在额定制冷工况和规定条件下在额定制冷工况和规定条件下在额定制冷工况和规定条件下，，，，性能系数性能系数性能系数性能系数（（（（COPCOPCOPCOP））））

不应低于表不应低于表不应低于表不应低于表 5.4.6-15.4.6-15.4.6-15.4.6-1及表及表及表及表 5.4.6-25.4.6-25.4.6-25.4.6-2的规定。的规定。的规定。的规定。

表 5.4.6-15.4.6-15.4.6-15.4.6-1甲类建筑中使用的冷水（热泵）机组制冷性能系数

类型 额定制冷量（kWkWkWkW） 性能系数（W/WW/WW/WW/W）

水冷

活塞式////
涡旋式

＜528528528528
528~1163528~1163528~1163528~1163
＞1163116311631163

4.104.104.104.10
4.304.304.304.30
4.604.604.604.60

螺杆式

＜528528528528
528~1163528~1163528~1163528~1163
＞1163116311631163

4.404.404.404.40
4.704.704.704.70
5.105.105.105.10

离心式

＜528528528528
528~1163528~1163528~1163528~1163
＞1163116311631163

4.704.704.704.70
5.105.105.105.10
5.605.605.605.60

风冷或蒸发冷却

活塞式////
涡旋式

≤50505050
＞50505050

2.602.602.602.60
2.802.802.802.80

螺杆式
≤50505050
＞50505050

2.802.802.802.80
3.003.003.0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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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6-25.4.6-25.4.6-25.4.6-2乙类建筑中使用的冷水（热泵）机组制冷性能系数

类型 额定制冷量（kWkWkWkW） 性能系数（W/WW/WW/WW/W）

水冷

活塞式////
涡旋式

＜528528528528
528~1163528~1163528~1163528~1163
＞1163116311631163

3.803.803.803.80
4.004.004.004.00
4.204.204.204.20

螺杆式

＜528528528528
528~1163528~1163528~1163528~1163
＞1163116311631163

4.104.104.104.10
4.304.304.304.30
4.604.604.604.60

离心式

＜528528528528
528~1163528~1163528~1163528~1163
＞1163116311631163

4.404.404.404.40
4.704.704.704.70
5.105.105.105.10

风冷或蒸发冷却

活塞式////
涡旋式

≤50505050
＞50505050

2.402.402.402.40
2.602.602.602.60

螺杆式
≤50505050
＞50505050

2.602.602.602.60
2.802.802.802.80

5.4.7在不同类型公共建筑中使用的蒸气压缩循环冷水（热泵）机组的

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IPLV）不宜低于表 5.4.7-1和 5.4.7-2的规定。

表 5.4.7-1甲类建筑中使用的冷水（热泵）机组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类型 额定制冷量（kW） 性能系数（W/W）

水冷

螺杆式

＜528
528~1163
＞1163

4.81
5.13
5.45

离心式

＜528
528~1163
＞1163

4.80
5.13
5.67

注：IPLV值是基于单台主机运行工况。

表 5.4.7-2乙类建筑中使用的冷水（热泵）机组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类型 额定制冷量（kW） 性能系数（W/W）

水冷

螺杆式

＜528
528~1163
＞1163

4.47
4.81
5.13

离心式

＜528
528~1163
＞1163

4.49
4.88
5.42

注：IPLV值是基于单台主机运行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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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水冷式电动蒸气压缩循环冷水（热泵）机组的综合部分负荷性能

系数（IPLV）宜按下式计算和检测条件检测：

IPLV=2.28%×A+38.61%×B+47.19%×C+11.92%×D

式中 A——100%负荷时的性能系数（W/W），冷却水进水温度 30℃；

B——75%负荷时的性能系数（W/W），冷却水进水温度 26℃；

C——50%负荷时的性能系数（W/W），冷却水进水温度 23℃；

D——25%负荷时的性能系数（W/W），冷却水进水温度 19℃；

5.4.95.4.95.4.95.4.9 在不同类型公共建筑中使用的名义制冷量大于在不同类型公共建筑中使用的名义制冷量大于在不同类型公共建筑中使用的名义制冷量大于在不同类型公共建筑中使用的名义制冷量大于 7100W7100W7100W7100W、、、、采用电机采用电机采用电机采用电机

驱动压缩机的单元式空气调节机、风管送风式和屋顶式空气调节机组驱动压缩机的单元式空气调节机、风管送风式和屋顶式空气调节机组驱动压缩机的单元式空气调节机、风管送风式和屋顶式空气调节机组驱动压缩机的单元式空气调节机、风管送风式和屋顶式空气调节机组

时时时时，，，，在名义制冷工况和规定条件下在名义制冷工况和规定条件下在名义制冷工况和规定条件下在名义制冷工况和规定条件下，，，，其能效比其能效比其能效比其能效比（（（（EEREEREEREER））））不应低于不应低于不应低于不应低于表表表表5.4.9-5.4.9-5.4.9-5.4.9-1111

及表及表及表及表 5.4.9-25.4.9-25.4.9-25.4.9-2的规定。的规定。的规定。的规定。

表 5.4.9-15.4.9-15.4.9-15.4.9-1甲类建筑中使用的单元式机组能效比（EEREEREEREER）
类型 能效比（W/WW/WW/WW/W）

风冷式
不接风管 2.802.802.802.80
接风管 2.502.502.502.50

水冷式
不接风管 3.203.203.203.20
接风管 2.902.902.902.90

表 5.4.9-25.4.9-25.4.9-25.4.9-2乙类建筑中使用的单元式机组能效比（EEREEREEREER）
类型 能效比（W/WW/WW/WW/W）

风冷式
不接风管 2.602.602.602.60
接风管 2.302.302.302.30

水冷式
不接风管 3.003.003.003.00
接风管 2.702.702.702.70

5.4.105.4.105.4.105.4.10 蒸汽蒸汽蒸汽蒸汽、、、、热水型溴化锂吸收式冷水机组及直燃型溴化锂吸收式冷热水型溴化锂吸收式冷水机组及直燃型溴化锂吸收式冷热水型溴化锂吸收式冷水机组及直燃型溴化锂吸收式冷热水型溴化锂吸收式冷水机组及直燃型溴化锂吸收式冷

（温）水机组应选用能量调节装置灵敏、可靠的机型，在名义工况下（温）水机组应选用能量调节装置灵敏、可靠的机型，在名义工况下（温）水机组应选用能量调节装置灵敏、可靠的机型，在名义工况下（温）水机组应选用能量调节装置灵敏、可靠的机型，在名义工况下

的性能参数应符合表的性能参数应符合表的性能参数应符合表的性能参数应符合表 5.4.105.4.105.4.105.4.10 的规定。的规定。的规定。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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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105.4.105.4.105.4.10溴化锂吸收式机组性能参数

机型

名义工况 性能参数

冷（温）水进////
出口温度（℃）

冷却水进////出
口温度（℃）

蒸汽压力

（MPaMPaMPaMPa）

单位制冷量

蒸汽耗量

[kg/(kW[kg/(kW[kg/(kW[kg/(kW·h)]h)]h)]h)]

性能系数（W/WW/WW/WW/W）

制冷 供热

蒸汽

双效

18/1318/1318/1318/13

30/3530/3530/3530/35

0.250.250.250.25
≤1.401.401.401.40

12/712/712/712/7
0.40.40.40.4
0.60.60.60.6 ≤1.311.311.311.31
0.80.80.80.8 ≤1.281.281.281.28

直燃
供冷 12/712/712/712/7 30/3530/3530/3530/35 ≥1.101.101.101.10

供热出口 60606060 ≥0.900.900.900.90
注：直燃机的性能系数为：制冷量（供热量）/[加热源消耗量（以低位热值计）+电力消耗量

（折算成一次能）]

5.4.115.4.115.4.115.4.11 变冷媒流量空调系统在名义工况下的性能参数应符合变冷媒流量空调系统在名义工况下的性能参数应符合变冷媒流量空调系统在名义工况下的性能参数应符合变冷媒流量空调系统在名义工况下的性能参数应符合表表表表

5.4.115.4.115.4.115.4.11 的规定。的规定。的规定。的规定。

表 5.4.115.4.115.4.115.4.11 变冷媒流量空调系统性能参数

额定制冷量(kW)(kW)(kW)(kW) 制冷性能系数（W/WW/WW/WW/W） 制热性能系数（W/WW/WW/WW/W）

25.225.225.225.2 3.303.303.303.30 3.703.703.703.70
28.028.028.028.0 3.103.103.103.10 3.503.503.503.50
33.533.533.533.5 3.203.203.203.20 3.603.603.603.60
40.040.040.040.0 3.153.153.153.15 3.553.553.553.55
45.045.045.045.0 3.103.103.103.10 3.503.503.503.50

注：额定制冷量小于 25.2kW的变冷媒流量系统制冷制热性能系数不得小于 25.2kW时各项指

标。

5.4.12 空气源热泵冷、热水机组的选择应根据不同气候条件，按下列

原则确定：

1 较适用于中、小型公共建筑；

2 当冷热负荷相差较大时，应以热负荷选型，不足冷量可由水冷

式冷水机组提供；

3 当冬季运行性能系数低于 1.8 或具有集中热源、气源时不宜采

用。

注：冬季运行性能系数系指扣除各类热量折减后的冬季室外空气调节计算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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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时的机组供热量（W）与机组输入功率（W）之比。

5.4.13冷水（热泵）机组的单台容量及台数的选择，应能适应空气调节

负荷全年变化规律，满足不同季节及部分负荷要求，当空气调节冷负

荷大于 528kW时不宜少于 2台。

5.4.14采用蒸汽为热源，经技术经济比较合理时应回收用汽设备产生的

凝结水。凝结水回收系统应采用闭式系统。对于不回收凝结水的单管

供汽热网，要妥善处理好凝结水的低位热能的利用问题，排放温度应

符合国家排水规范的要求。经技术经济比较合理时宜设置水-水热泵提

升凝结水的低位热能能级加以利用。

5.4.15对冬季或过渡季存在一定量供冷需求的建筑，经技术经济分析合

理时应利用冷却塔提供空气调节冷水。

5.4.16 当采用水冷离心式冷水机组作为空调冷源时，经经济技术比较

可行时，可采用变频压缩或多级压缩技术。

5.4.17蓄冷蓄热空气调节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在峰谷电价差较大的地区，且建筑物冷、热负荷具有显著不均

衡性或必须设置应急冷热源的场所，宜采用蓄冷蓄热空气调节系统；

2．在设计与选用蓄冷蓄热装置时，蓄冷蓄热系统的负荷，应按一

个供冷或供热周期计算。所选蓄能装置的蓄能能力和释放能力，应满

足空气调节系统逐时负荷要求，并充分利用电网的低谷时段。

3．蓄冷系统形式，应根据建筑的负荷特点、规律和蓄冷装置的特

性等确定；

4．较小的空气调节系统在蓄冷（蓄热）同时，有少量（小于蓄冷

（蓄热）量的 15%）连续空气调节负荷要求，可在系统中单设循环小

泵取冷（热）。较大的空气调节系统在蓄冷（蓄热）同时，有一定量连

续空气调节负荷要求，宜专门设置基载制冷机（锅炉）；

5．当采用蓄冷空气调节系统时，空气调节系统供回水宜采用大温

差供水，空调送风系统宜采用低温送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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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8 有适合水源热泵运行条件的水资源时，空气调节系统宜采用水

源热泵系统。水源热泵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当采用地下水作为水源时当采用地下水作为水源时当采用地下水作为水源时当采用地下水作为水源时，，，，应采用闭式系统应采用闭式系统应采用闭式系统应采用闭式系统；；；；对地下水应采取对地下水应采取对地下水应采取对地下水应采取

可靠的回灌措施，保证地下水取、灌在同层地下水实施。回灌水不得可靠的回灌措施，保证地下水取、灌在同层地下水实施。回灌水不得可靠的回灌措施，保证地下水取、灌在同层地下水实施。回灌水不得可靠的回灌措施，保证地下水取、灌在同层地下水实施。回灌水不得

对地下水资源造成污染对地下水资源造成污染对地下水资源造成污染对地下水资源造成污染；

2．机组所需水源的总水量、温度、水质应按冷（热）负荷、水源

温度、机组和板式换热器性能要求综合确定；

3．采用集中设置的机组时，应根据水质条件确定水源直接进入机

组换热或另设换热器间接换热；采用分散小型单元式机组时，应采用

换热器间接换热。

5.4.19 具备可供地热源热泵机组埋管条件时，空气调节系统宜采用地

热源热泵系统。地热源热泵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当采用地热源热泵系统时当采用地热源热泵系统时当采用地热源热泵系统时当采用地热源热泵系统时，，，，不得破坏埋管区域的土壤生态环境不得破坏埋管区域的土壤生态环境不得破坏埋管区域的土壤生态环境不得破坏埋管区域的土壤生态环境，，，，

并应符合当地有关规定；并应符合当地有关规定；并应符合当地有关规定；并应符合当地有关规定；

2．在设计与选用埋管数量时，至少应按一个供冷或供热周期计算。

所选埋管换热器的管长及形式，应按冷热负荷、土地面积、土壤结构、

土壤温度的变化规律和机组性能等因素确定；

3．应对埋管区域的地下得热、失热作长期的动态分析，明确地温

场的变化规律，正确分配各类负荷和冷热源的交联关系。

5.4.20 对有较大内区且常年有稳定的大量余热的公共建筑，宜采用水

环热泵空气调节系统。水环热泵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循环水水温宜控制在 15~35℃；

2．循环水系统宜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采用闭式冷却塔或开式冷

却塔。使用开式冷却塔时，应设置中间换热器；

3．辅助热源的供热量应根据冬季白天高峰和夜间低谷负荷时的建

筑物的供暖负荷、系统可回收的内区余热等，经热平衡计算确定。

4.当无余热、废热可利用时，辅助热源宜采用空气源热泵供低温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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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进出水温 7/12℃）方式供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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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分散式空调系统

5.5.1 公共建筑在下列情况时，空气调节系统方可采用分散式空调系

统：

1． 乙类建筑中使用的空调系统；

2． 需要 24h运行、或公共建筑空调系统运行停止时，需要运行

的空调房间；

3． 经营项目使用性质频繁变动、内部装饰相应频繁变动的空调

房间或建筑；

5.5.2 分散式空气调节系统冷热源宜采用房间空调调节器或单元式空

气调节机；所采用的产品应取得中标认证中心节能产品的认证，能效

等级不应低于国家标准《房间空调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和

《单元式空气调节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中 3级的要求。

5.5.3 选用房间空气调节机时，在建筑平面设计和立面设计中，均应

考虑室外机的合理位置，既不影响立面景观，又利于夏季排热、冬季

吸热，同时，便于清洗和维护室外散热器。按以下原则进行室外机的

布置：

1．室外机宜安装在南、北或东南、西南向的外墙上。

2．室外机应避免室外换热器进、出气流短路。

3．不宜将多层或高层建筑的室外机从下到上逐层依次布置在建筑

的竖向凹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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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监测与控制

5.6.1集中采暖与空气调节系统，应进行监测与控制，其内容可包括参

数检测、参数与设备状态显示、自动调节与控制、工况自动转换、能

量计量以及中央监控与管理等，具体内容应根据建筑功能、相关标准、

系统类型等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5.6.2间歇运行的空气调节系统，宜设自动启停控制装置；控制装置应

具备按预定时间进行最优启停的功能。

5.6.3对于甲类建筑，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空气调节系统、通风系统，

以及冷、热源系统宜采用直接数字控制系统。

5.6.4冷、热源系统的控制应满足下列基本要求：

1对系统冷、热量的瞬时值和累计值进行监测，冷水机组优先采用

由冷量优化控制运行台数的方式；

2冷水机组或热交换器、水泵、冷却塔等设备连锁启停；

3对供、回水温度及压差进行控制或监测；

4对设备运行状态进行监测及故障报警；

5技术可靠时，宜对冷水机组出水温度进行优化设定。

5.6.5总装机容量较大、数量较多的大型工程冷、热源机房，宜采用机

组群控方式。

5.6.6空气调节冷却水系统应满足下列基本控制要求：

1冷水机组运行时，冷却时最低回水温度的控制；

2冷却塔风机的运行台数控制或风机调速控制；

3采用冷却塔供应空气调节冷水时的供水温度控制；

4排污控制。

5.6.7空气调节风系统（包括空气调节机组）应满足下列基本控制要求：

1空气温、湿度的监测和控制；

2采用定风量全空气空气调节系统时，宜采用变新风比焓值控制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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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采用变风量系统时，风机宜采用变速控制方式；

4设备运行状态的监测及故障报警；

5过滤器超压报警或显示。

5.6.8采用二次泵系统的空气调节水系统，其二次泵应采用自动变速控

制方式。

5.6.9对末端变水量系统中的风机盘管，应采用电动温控阀和三挡风速

结合的控制方式。

5.6.10以排除房间余热为主的通风系统，宜设置通风设备的温控装置。

5.6.11地下停车库的通风系统，宜根据使用情况对通风机设置定时启停

（台数）控制或根据车库内的 CO浓度进行自动运行控制。

5.6.12采用集中空气调节系统的公共建筑，宜设置分楼层、分室内区域、

分用户或分室的冷、热量计量装置；建筑群的每栋公共建筑及其冷、

热源站房，应设置冷、热量计量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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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热水供应

6.0.1 卫生器具的一次用水量、小时用水量和水温应按《建筑给水排水

设计规范》（GB50015）确定。

6.0.2 采用集中供热水系统时，距离远的小供热点宜选用局部加热装

置。

6.0.3 在能源选择时应优先采用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同时可以考虑

多种能源互补，以有效地满足用户的不同需要。

6.0.4 热水供应管道的绝热层厚度应符合 5.3.27条的规定。下列管道

必须加以保温：

1 热水循环系统的供水管和回水管；

2 从热源或热水炉来的热媒管道；

3 外部有加热装置的管道。

6.0.5 热水供应系统应满足以下自控要求：

1 储水温度应控制在 55~60℃。当采用热泵热水系统时，储水温

度可适当降低至 50℃；

2 公共建筑采用循环热水供应系统时，循环水泵应采用定时或定

温循环开关；

3 设有内循环的储水槽，应具有时间程序控制，加热结束后 5分

钟内自动关闭循环泵；

4 游泳池的加热，应设置自动调节加热功率的装置，使加热器出

水口水温控制在合理的温度范围内。加热器和循环泵应设定时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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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筑电气节能设计

7.17.17.17.1建筑照明建筑照明建筑照明建筑照明

7.1.1照明节能

7.1.1.1建筑照明功率密度值不应大于表 7.1.1.1-1~表 7.1.1.1-5的规定。

表 7.1.1.1-1办公建筑照明功率密度值

房间或场所
照明功率密度（W/m2）

对应照度值（lx）
现行值 目标值

普通办公室 11 9 300
商档办公室、设计室 18 15 500

会议室 11 9 300
营业厅 13 11 300

文件整理、复印、发行室 11 9 300
档案室 8 7 200

表 7.1.1.1-2商业建筑照明功率密度值

房间或场所
照明功率密度（W/m2）

对应照度值（lx）
现行值 目标值

一般商店营业厅 12 10 300
高档商店营业厅 19 16 500
一般超市营业厅 13 11 300
高档超市营业厅 20 17 500

表 7.1.1.1-3旅馆建筑照明功率密度值

房间或场所
照明功率密度（W/m2）

对应照度值（lx）
现行值 目标值

客房 15 13 —

中餐厅 13 11 200
多功能厅 18 15 300
客房层走廊 5 4 50

门厅 15 13 300

表 7.1.1.1-4医院建筑照明功率密度值

房间或场所
照明功率密度（W/m2）

对应照度值（lx）
现行值 目标值

治疗室、诊室 11 9 300
化验室 18 15 500
手术室 30 25 750

续表 7.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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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或场所
照明功率密度（W/m2）

对应照度值（lx）
现行值 目标值

护士站 11 9 300
药房 20 17 500

重症监护室 11 9 300
病房 6 5 100

候诊室、挂号厅 8 7 200

表 7.1.1.1-5学校建筑照明功率密度值

房间或场所
照明功率密度（W/m2）

对应照度值（lx）
现行值 目标值

教室、阅览室 11 9 300
实验室 11 9 300
美术教室 18 15 500
多媒体教室 11 9 300

注：1、下列照明设施不包括在内：

（1）建筑中用于展示和加强的照明。如设有重点照明的商店营业厅，照明

功率密度每平方米可增加 5W；

（2）与设备或测试装置组合在一起的照明；

（3）广告与指向性标志的照明；

（4）商品特写或教育示范的照明；

2、表中功率密度除光源功率外还包括电器配件（镇流器等）的负荷。

7.1.1.2建筑立面照明安装功率值不宜大于表 7.1.1.2的规定值。

表 7.1.1.2建筑立面夜景照明单位面积安装功率

建筑立面

反射比
暗背景 一般背景 亮背景

% 照度（lx）
功率密度

W/m2 照度（lx）
功率密度

W/m2 照度（lx）
功率密度

W/m2

60~80 20 0.87 35 1.53 50 2.17
30~50 35 1.53 65 2.89 85 3.78
20~30 50 2.21 100 4.42 150 6.63

注：1、下列室外照明不包括在内。

（1）纪念性建筑及标志物的照明。

（2）广告照明。

7.1.1.3对于室外停车场、室外广场、庭园灯以及风景区照明功率密度

不宜大于 2.5W/m2。

7.1.2光源与灯具的选择

7.1.2.1室内照明光源的选择应符合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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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充分利用自然光，以及有效地利用电能；

2 优先采用细管径直管荧光灯、紧凑型荧光灯荧光灯和高效的气

体放电灯，并配用电子镇流器或节能型电感镇流器。

3 一般情况下，室内外照明不应采用普通照明白炽灯；在特殊情

况下需采用时，其额定功率不应超过 100W。

7.1.2.2室外照明光源及灯具的选择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功率大于 100W 的室外光源，其光效不应低于 601m/W（不得使

用白炽灯）。

2 建筑景观照明设施宜控制外溢光和杂散光。

3 除水下照明等特殊需要外，应采用高效的气体放电灯。

7.1.2.3 灯具的光输出比应满足以下要求：

1 采用直接照明的直管型荧光灯时，所选灯具的效率应符合表

7.1.2.1的规定；

表 7.1.2.1直管型荧光灯灯具的效率

灯具出光口的情况 敞开
保护罩（玻璃和塑料）

格栅
透明 漫射

灯具效率 ≥75 ≥65 ≥55 ≥60
注：不得采用镜面不锈钢板制作格栅和反射器。

2 采用间接照明时，所选灯具（荧光灯或高强度气体放电灯）的

效率不应小于 80%。

3 采用直接照明的高强度气体放电灯（HID 灯）时，出光口敞开

的灯具效率不应小于 75%，有格栅或遮光罩的灯具效率不应小于 60%。

4 采用光束角大于 30°的投光灯时，所选灯具的效率应大于 30%。

7.1.3照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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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1走廊、楼梯间、门厅等公共场所的照明，宜采用集中控制，并

根据建筑使用条件和具体天然采光状况，采取分区、分组控制。对于

旅馆建筑中的门厅、电梯大堂及客房走廊等场所，采用夜间定时降低

照度的自动调光装置。

7.1.3.2旅馆建筑中的客房，每间（套）应设置节能控制型总开关。对

于床头灯宜采用调光控制。

7.1.3.3对于大开间的房间或场所，设有两列或多列灯具时，宜按所控

灯列与侧窗平行的方式和分组控制。对于天然采光良好的场所，宜按

该场所照度自动开关或调光控制。

7.1.3.4对于电化教室、会议厅、多功能厅、报告厅等大空间的场所，

按靠近或远离讲台进行分组控制。有条件时宜采用调光控制。

7.1.3.5对于体育馆、影剧院、大型宴会厅、候机厅、候车厅等公共场

所应采用集中控制，并根据需要采取调光或降低照度的控制措施。

7.1.3.6庭园照明、景观照明以及道路照明，应根据不同季节进行时间

和光电自动控制。

7.27.27.27.2电力设计电力设计电力设计电力设计

7.2.1一般原则

7.2.1.1电气设计应注重提高能源利用率

7.2.1.2为确定节电设计方案宜进行技术经济比较。

7.2.2供配电系统设计

7.2.2.1变、配电所宜靠近负荷中心。

7.2.2.2应采用低损耗、高效率的变压器。接线组别采用 D，yn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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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3应正确选择变压器的台数和容量。

7.2.2.4变压器低压侧设置集中无功补偿装置，对无功负荷大于 100Kvar

功率因数低的用电设备宜采用就地无功补偿。

7.2.4用电管理与监督

7.2.4.1根据建筑功能的特点，应以用户为单位进行有功电能计算。

7.2.4.1对以电力为主要能源的冷冻机组等大型负荷设备应设专用有功

电能计量装置。

7.2.4.3对公共用电的设备如电梯、水泵、锅炉、风机、公共照明等宜

设专用有功电能计量装置。

7.2.4.4公共照明系统设置智能照明控制系统时，应设有接口与楼宇自

控管理系统联网。

7.2.4.5采用楼宇设备自控管理系统对空调设备、水泵、各类风机、电

气照明以及其它用电设备进行能量自动控制、火灾监察、以实现最优

化运行，达到集中管理、程序控制和节约能源的目的。

7.2.5电动机的能效

7.2.4.1公共建筑中电动机的能效应符合表 7.2.4.1的规定。

额定功率 KW
效率（%）

2极 4极 6极
0.55 - 71.0 65.0
0.75 75.0 73.0 69.0
1.1 76.2 76.2 72.0
1.5 78.5 78.5 76.0
2.2 81.0 81.0 79.0
3 82.6 82.6 81.0
4 84.2 84.2 82.0
5.5 85.2 85.7 84.0
7.5 87.0 87.0 83.0
11 88.4 88.4 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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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2.4.1

额定功率 KW
效率（%）

2极 4极 6极
18.5 90.0 90.0 90.0
22 90.5 90.5 90.0
30 91.4 91.4 91.5
37 92.0 92.0 92.0
45 92.5 92.5 92.5
55 93.0 93.0 92.8
75 93.6 93.6 93.5
90 93.9 93.9 93.8
110 94.0 94.5 94.0
132 94.5 94.8 94.5
160 94.6 94.9 94.5
200 94.8 94.9 94.5
250 95.2 95.2 94.5
315 95.4 95.2 -

7.2.4.2条件许可时，宜采用节能型电动机，其能效见表 7.2.4.2。

额定功率 KW
效率（%）

2极 4极 6极
0.55 - 80.7 75.4
0.75 77.5 82.3 77.7
1.1 82.8 83.8 79.9
1.5 84.1 85.0 84.5
2.2 85.6 86.4 83.4
3 86.7 87.4 84.9
4 87.6 88.3 86.1
5.5 88.6 89.2 87.4
7.5 89.5 90.1 89.0
11 90.5 91.0 90.0
15 91.3 91.8 91.0
18.5 91.8 92.2 91.5
22 92.2 92.6 92.0
30 92.9 93.2 92.5
37 93.3 93.6 93.0
45 93.7 93.9 93.5
55 94.0 94.3 93.8
75 94.5 94.7 94.2
90 95.0 95.0 94.5
110 95.0 95.4 95.0
132 95.4 95.4 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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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2.4.2

额定功率 KW
效率（%）

2极 4极 6极
160 95.4 95.4 95.0
200 95.4 95.4 95.0
250 95.8 95.8 95.0
315 95.8 9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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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建筑外遮阳系数计算方法

A.0.1水平遮阳板的外遮阳系数和垂直遮阳板的外遮阳系数应按下列公

式计算确定：

水平遮阳板：SDH=ahPF2+bhPF+1 （A.0.1-1）

垂直遮阳板：SDv=avPF2+bvPF+1 （A.0.1-2）

遮阳板外挑系数：PF=A/B （A.0.1.3）

式中 SDH——水平遮阳板夏季外遮阳系数；

SDV——垂直遮阳板夏季外遮阳系数；

ah、bh、av、bv——计算系数，按表 A.0.1取定；

PF——遮阳板外挑系数，当计算出的 PF＞1时，取 PF=1；

A——遮阳板外挑长度（图 A.0.1）；

B——遮阳板根部到窗对边距离（图 A.0.1）。

垂直遮阳水平遮阳水平遮阳

室内
室内室内

图 A.0.1 遮阳版外挑系数（PF）计算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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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水平遮阳板和垂直遮阳板组合成的综合遮阳、其外遮阳系数值应

取水平遮阳板和垂直遮阳板的外遮阳系数的乘积。

表 A.0.1水平和垂直外遮阳计算系数

遮阳装置 计算系数 东 东南 南 西南 西 西北 北 东北

水平

遮阳板

ah 0.35 0.48 0.47 0.36 0.36 0.36 0.30 0.48
bh -0.75 -0.83 -0.79 -0.68 -0.76 -0.68 -0.58 -0.83

垂直

遮阳板

av 0.32 0.42 0.42 0.42 0.33 0.41 0.44 0.43
bv -0.65 -0.80 0.80 -0.82 -0.66 -0.82 -0.84 -0.83

注：其他朝向的计算系数按上表中最接近的朝向选取。

A.0.3窗口前方所设置的并与窗面平行的挡板（或花格等）遮阳的外遮

阳系数应按下式计算确定：

SD=1-（1-η）（1-η*） （A.0.3）

式中η——挡板轮廓透光比。即窗洞口面积减去挡板轮廓由太阳光线

投影在窗洞口上所产生的阴影面积后的剩余面积与窗洞口

面积的比值。挡板各朝向的轮廓透光比按该朝向上的 4 组

典型太阳光线入射角，采用平行光投射方法分别计算或实

验测定，其轮廓透光比取 4 个透光比的平均值。典型太阳

入射角按表 A.0.3选取。

η*——挡板构造透射比。

混凝土、金属类挡板取η*=0.1；

厚帆布、玻璃钢类挡板取η*=0.4；

深色玻璃、有机玻璃类挡板取η*=0.6；

浅色玻璃、有机玻璃类挡板取η*=0.8；

金属或其他非透明材料制作的花格、百叶类构造取η*=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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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0.3典型的太阳光线入射角（°）

窗口朝

向

南 东、西 北

1组 2组 3组 4组 1组 2组 3组 4组 1组 2组 3组 4组
太阳高度

角
0 0 60 60 0 0 45 45 0 30 30 30

太阳方位

角
0 45 0 45 75 90 75 90 180 180 135 -135

A.0.4幕墙的水平遮阳可转换成水平遮阳加挡板遮阳，垂直遮阳可转化

成垂直遮阳加挡板遮阳，如图 A.0.4所示。图中标注的尺寸 A和 B用

于计算水平遮阳和垂直遮阳遮阳板的外挑系数 PF，C为挡板的高度或

宽度。挡板遮阳的轮廓透光比η可以近似取为 1。

室内

幕墙水平遮阳

室内

室内 室内

转化成

转化成

幕墙垂直遮阳

图 A.0.4 幕墙遮阳计算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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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的权衡计算

B.0.1假设所设计建筑和参照建筑空气调节和采暖都采用两管制风机盘

管系统，水环路的划分与所设计建筑的空气调节和采暖系统的划分一

致。

B.0.2参照建筑空气调节和采暖系统的年运行时间表应与所设计建筑一

致。当设计文件没有确定所设计建筑空气调节和采暖系统的年运行时

间表时，可按风机盘管系统全年运行计算。

B.0.3参照建筑空气调节和采暖系统的日运行时间表应与所设计建筑一

致。当设计文件没有确定所设计建筑空气调节和采暖系统的日运行时

间表时，可按表 B.0.3确定风机盘管系统的日运行时间表。

表 B.0.3风机盘管系统的日运行时间表

类别 系统工作时间

办公建筑
工作日 7:00~18:00
节假日 —

宾馆建筑 全年 1:00~24:00
商场建筑 全年 8:00~21:00

B.0.4参照建筑空气调节和采暖区的温度应与所设计建筑一致。当设计

文件没有确定所设计建筑空气调节和采暖区的温度时，可按表 B.0.4确

定空气调节和采暖区的温度。

表 B.0.4空气调节和采暖房间的温度（℃）

时 间

建筑类别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办公

建筑

工作

日

空调 37 37 37 37 37 37 28 26 26 26 26 26
采暖 12 12 12 12 12 12 18 20 20 20 20 20

节假

日

空调 37 37 37 37 37 37 37 37 37 37 37 37
采暖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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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0.4
时 间

建筑类别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宾馆

建筑
全年

空调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采暖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商场

建筑
全年

空调 37 37 37 37 37 37 37 28 26 26 26 26
采暖 12 12 12 12 12 12 12 16 18 18 18 18

时 间

建筑类别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办公

建筑

工作

日

空调 26 26 26 26 26 26 37 37 37 37 37 37
采暖 20 20 20 20 20 20 12 12 12 12 12 12

节假

日

空调 37 37 37 37 37 37 37 37 37 37 37 37
采暖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宾馆

建筑
全年

空调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采暖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商场

建筑
全年

空调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37 37 37 37
采暖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2 12 12 12

B.0.5参照建筑各个房间的照明功率应与所设计建筑一致。当设计文件

没有确定设计建筑各个房间的照明功率时，可按表 B.0.5-1确定照明功

率。参照建筑和所设计建筑的照明开关时间按表 B.0.5-2 确定。

表 B.0.5-1照明功率密度值（W/m2）

建筑类别 房间类别 照明功率密度

办公建筑

普通办公室 11
高档办公室、设计室 18

会议室 11
走廊 5
其他 11

建筑类别 房间类别 照明功率密度

宾馆建筑

客房 15
餐厅 13

会议室、多功能厅 18
走廊 5
门厅 15

商场建筑
一般商店 12
高档商店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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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0.5-2 照明开关时间表（%）

时 间

建筑类别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办公建筑
工作日 0 0 0 0 0 0 10 50 95 95 95 80
节假日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宾馆建筑 全年 10 10 10 10 10 10 30 30 30 30 30 30
商场建筑 全年 10 10 10 10 10 10 10 50 60 60 60 60

时 间

建筑类别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办公建筑
工作日 80 95 95 95 95 30 30 0 0 0 0 0
节假日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宾馆建筑 全年 30 30 50 50 60 90 90 90 90 80 10 10
商场建筑 全年 60 60 60 60 80 90 100 100 100 10 10 10

B.0.6参照建筑各个房间的人员密度应与所设计建筑一致。当不能按照

设计文件确定设计建筑各个房间的人员密度时，可按表 B.0.6-1 确定人

员密度。参照建筑和所设计建筑的人员逐时在室率按表 B.0.6-2 确定。

表 B.0.6-1不同类型房间人均占有的使用面积（m2/人）

建筑类别 房间类别 人均占有的使用面积

办公建筑

普通办公室 4
高档办公室 8
会议室 2.5
走廊 50
其他 20

宾馆建筑

普通客房 15
高档客房 30

会议室、多功能厅 2.5
走廊 50
其他 20

商场建筑
一般商店 3
高档商店 4

表 B.0.6-2房间人员逐时在室率（%）

时 间

建筑类别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办公建筑
工作日 0 0 0 0 0 0 10 50 95 95 95 80
节假日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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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0.6-2
时 间

建筑类别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宾馆建筑 全年 70 70 70 70 70 70 70 70 50 50 50 50
商场建筑 全年 0 0 0 0 0 0 0 20 50 80 80 80

时 间

建筑类别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办公建筑
工作日 80 95 95 95 95 30 30 0 0 0 0 0
节假日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宾馆建筑 全年 50 50 50 50 50 50 70 70 70 70 70 70
商场建筑 全年 80 80 80 80 80 80 80 70 50 0 0 0

B.0.7参照建筑各个房间的电器设备功率应与所设计建筑一致。当不能

按设计文件确定设计建筑各个房间的电器设备功率时，可按表 B.0.7-1

确定电器设备功率。参照建筑和所设计建筑电器设备的逐时使用率按

表 B.0.7-2 确定。

表 B.0.7-1 不同类型房间电器设备功率（W/m2）

建筑类别 房间类别 电器设备功率

办公建筑

普通办公室 20
高档办公室 13
会议室 5
走廊 0
其他 5

宾馆建筑

普通客房 20
高档客房 13

会议室、多功能厅 5
走廊 0
其他 5

商场建筑
一般商店 13
高档商店 13

表 B.0.7-2电器设备逐时使用率（%）

时 间

建筑类别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办公建筑
工作日 0 0 0 0 0 0 10 50 95 95 95 50
节假日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宾馆建筑 全年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商场建筑 全年 0 0 0 0 0 0 0 30 50 80 8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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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0.7-2
时 间

建筑类别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办公建筑
工作日 50 95 95 95 95 30 30 0 0 0 0 0
节假日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宾馆建筑 全年 0 0 0 0 0 80 80 80 80 80 0 0
商场建筑 全年 80 80 80 80 80 80 80 70 50 0 0 0

B.0.8参照建筑与所设计建筑的空气调节和采暖能耗应采用同一个动态

计算软件计算。

B.0.9应采用本标准配套提供的我省各地典型气象年数据计算参照建筑

与所设计建筑的空气调节和采暖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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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建筑物内空气调节冷、热水管的经济绝热厚度

C.0.1建筑物内空气调节冷、热水管的经济绝热厚度可按表 C.0.1选用。

C.0.1建筑物内空气调节冷、热水管的经济绝热厚度

绝热材料

管道类型

离心玻璃棉 柔性泡沫橡塑

公称管径（mm） 厚度（mm） 公称管径（mm） 厚度（mm）

单冷管道（管内介质温

度 7℃~常温）

≤DN32 25

按防结露要求计算DN40~DN100 30

≥DN125 35

热或冷热合用管道（管

内介质温度 5~60℃）

≤DN40 35 ≤DN50 25

DN50~DN100 40 DN70~DN150 28

DN125~DN250 45
≤DN200 32

≥DN300 50

热或冷热合用管道（管

内介质温度 0~90℃）

≤DN50 50

不适宜使用DN70~DN150 60

≥DN200 70
注：1 绝热材料的导热系数λ：

离心玻璃棉：λ=0.033+0.00023tm[W/(m·K)]
柔性泡沫橡塑：λ=0.03375+0.0001375tm[W/(m·K)]
式中 tm——绝热层的平均温度（℃）。

2单冷管道和柔性泡沫橡塑保冷的管道均应进行防结露要求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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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遮阳系数

DDDD.0.1.0.1.0.1.0.1 夏季不同遮阳措施的遮阳系数可参见表 E.0.1。

表 D.0.D.0.D.0.D.0.1111 夏季不同遮阳措施的遮阳系数

遮阳形式 遮阳系数

垂直百叶/稀松织物帘 76%

室内水平软百叶 55~85%

室内布帘 55~65%

着色玻璃 40~65%

阳光控制薄膜 20~60%

树木完全遮阳、轻微遮阳 20~60%

室外卷帘百叶 30%

室外遮阳蓬 25~30%

南向棚架上覆盖落叶攀缘植物或遮阳织物 20%

室外平行并贴近窗户的金属百叶 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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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浙江省各气象区风玫瑰图

1、下面风玫瑰图所使用的资料均为 1996-1-1至 2005-12-31 各站点每日 4小时的观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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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下面风玫瑰图所使用的资料均为 1996-1-1至 2005-12-31 各站点每日 24小时的观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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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围护结构热工参数

FFFF.0 ..0 ..0 ..0 .1111 外窗的传热系数可参见表 F.0.1。

表 F.0.1F.0.1F.0.1F.0.1 外窗的传热系数

窗框材料 窗户类型

窗框窗洞面积

比

(%)

传热系数 K
(W/m2....K)

钢、铝合金

单层普通玻璃窗 20~30 6.0~6.5
单框普通中空玻璃窗 20~30 3.6~4.2
单框低辐射中空玻璃窗 20~30 2.7~3.4

双层普通玻璃窗 20~30 3.0

断热铝合金
单框普通中空玻璃窗 20~30 3.3~3.5
单框低辐射中空玻璃窗 20~30 2.3~3.0

木、塑料

单层普通玻璃窗 30~40 4.5~4.9
单框普通中空玻璃窗 30~40 2.7~3.0
单框低辐射中空玻璃窗 30~40 2.0~2.4

双层普通玻璃窗 30~40 2.3
注：不同厂家生产的窗传热系数有较大差异，计算时应取实际所用窗的传热系数。

FFFF.0..0..0..0.2222 户门及阳台门的传热系数可参见表 F.0.2。

表 F.0.2F.0.2F.0.2F.0.2 门的传热系数

门的名称
传热系数 K
(W/m2....K)

多功能户门

（具有保温、隔声、防盗等功能）
1.50

夹板门或蜂窝夹板门 2.50
双层玻璃门 2.50

FFFF.0..0..0..0.3333 外墙、屋顶、分户墙、楼板等围护结构建筑节能构造及其热工参

数，可参见表 F.0.3。

“围护结构建筑节能构造”仅作为建筑节能设计方案和热工指标

计算的基本构造，其具体做法、施工要求等应详见有关构造图集或详

单体设计。

建筑节能构造中各建筑及保温材料的质量、检测、施工及验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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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等均应按有关规定执行。

表 F.0.3“围护结构建筑节能构造及其热工参数”索引如下：

1111 外墙外保温(一)~(七)……………………...…...…20~26

2222 外墙内保温(一)~ (七)……….……..……..…..…..27~33

3333 外墙自保温…………………..……….……………….34

4444 分 户 墙(一)~(三)…………….……….....…....…35~37

5555 坡 屋 面(一)~(四)…………….……….……....…38~40

6666 平 屋 面(一)~(五)…………...……………...……41~45

7777 楼 板…………………………………..….……….46

8 底部自然通风的架空楼板…………….…….….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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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11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

的用词说明如下：

1)1)1)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

反面词采用“严禁”。

2)2)2)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

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3)3)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

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222 标准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应按……

执行”或“应符合……的规定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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